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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知》，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要暂停在禁建区内审批新的建设项目，
实现监管巡查网络全覆盖，对禁建区内擅自
加建、扩建、新增的违法建设做到早发现、拆
除快、损失少，坚决杜绝新增违法建设。

同时开展生态隔离带现状建筑调查
统计工作。以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为单位，按照村民住房及仓储、市场、工
业厂房等非居住性两类建筑，对禁建区内
的现状建筑进行全面排查，认定是否依法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分类统计、登记造册，并通过影
像手段固化现状，作为合村并城、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的基础资料。

生态隔离带禁建区将进行专项整治，
对在建违法建设依法组织拆除，对仓储、
市场等不符合要求的非居住性现状建筑，
结合市场外迁等工作，在妥善安置安排生
活生产的同时，依法予以拆除，进行生态
复建。加快推进合村并城、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明确时间节点，对禁建区内的村庄
进行异地迁移。

我省启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省市县三级统一组建
交通运输执法机构
本报讯 当前，我省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中存在多头执法、超员严重、治超不
力等问题，由此引发的公路“三乱”问
题屡禁不止。记者昨日获悉，省政府
对“症”下药，近日出台了《关于全省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意见》（下
称《意见》），全面启动全省范围的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从源头上解
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执法职能大“整合”
重心下移至县级

根据安排，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将
全面整合执法职能。将分散在各级交
通运输管理、公路管理、农村公路管
理、道路运输管理以及省高速公路管
理等部门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
检查等职能予以整合，交由各级新组
建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承担。省
直管县(市)区域内高速公路的行政执
法工作将仍由原所在省辖市新组建的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承担。高速公
路运营管理单位的路产人员将继续承
担公路保通、交通事故施救、路产保护
等服务工作,不再承担行政强制、行政
处罚等执法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交通运输执
法重心将下移到县级。省级主要负责
政策、标准的制定和业务指导、监督及
协调。省辖市的执法范围仅限在市域
内的高速公路及城市建成区。

执法机构大“精简”
严禁罚款与经费挂钩

《意见》提出，按照精简、统一、效
能原则，将现有各级各类公路执法机
构和道路运输执法机构予以整合，省、
市、县三级原则上只设一个交通运输
行政执法机构，统一机构名称，规范机
构设置，明确职责任务。市辖区将不
设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

“严禁将罚没收入与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机构经费挂钩。”《意见》强调，
全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经费将实
行分级负担，由同级财政按照当地经
费供给标准纳入财政预算。对县级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人员和公用经
费，省财政将核定的县级编制人数纳
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予以保障。

关于人员安置问题，我省明确提
出，各级政府是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人员安置工作的责任主体。对
原在编在册的路政、运政执法人员，将
采取考试考核的办法，竞争上岗，择优
聘用。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在环城高速公路两侧生态隔离带旁盖座房子，建个工业厂房，这样的好事儿以后不行了。昨日，郑州市政府发布《关于
加强郑州市环城高速公路沿线两侧禁建区空间管控的通知》，暂停在禁建区内审批新的建设项目，对禁建区内的现状建
筑进行全面排查，违建要依法拆除。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沿着环城高速走，满眼绿色让人甚
是欢喜，但是生态隔离带里冒出的违建
会大煞风景。理论上讲，生态隔离带是
控制城市发展格局、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提升城市景观、提高城乡居民生活
质量、防止城市无序扩展的绿色屏障。

但就郑州市而言，目前的环城高速
公路（西南绕城、京港澳高速公路）两侧
禁建区及黄河湿地生态保护带已被“侵
蚀”。在公路两侧的禁建区和生态保护
带旁，可以清晰地看到村民住房和工业
厂房以及仓储等建筑，而个别县(市、区)
存在禁建区内审批建设项目等问题。

为保护好环城高速公路沿线两侧

的生态隔离带，《通知》要求，各单位要
利用各类区划边界线、地理边界线、行
政管辖线等，划定环城高速公路沿线
城市开发用地边界。并根据两个总体
规划《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20 年）》和《郑州都市区总体规划

（2012～2030年）》，郑州市环城高速公
路沿线两侧禁建区生态隔离带内侧
(环城高速公路至郑州市中心城区一
侧)控制范围约 500 米，外侧控制范围
1000至2000米。各县(市、区)政府、开
发区管委会要结合两个总体规划，进
一步核定生态隔离带的宽度及范围，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禁建区内暂停审批新建项目

西环
黄河风景名胜区-连霍高速
内侧：至绕城高速辅道
外侧：绕城高速以西1000米

西环
连霍高速-南水北调
内侧：至绕城高速辅道
外侧：绕城高速以西1000米

西环
南水北调-工贸路
内侧：至绕城高速辅道
外侧：绕城高速以西500米

西环
工贸路-郑少高速
内侧：至绕城高速辅道
外侧：绕城高速以西1000米

南环
郑少高速-郑尧高速
内侧：至绕城高速辅道
外侧：绕城高速以南2500米

南环
郑尧高速-南水北调
内侧：至绕城高速辅道
外侧：绕城高速以南1000米

南环
南水北调-京港澳高速辅道
内侧：至绕城高速辅道
外侧：至南水北调干渠

东环
绕城高速辅道东延-南三环东延
内侧：至郑港大道
外侧：至京港澳高速辅道

东环
南三环东延-月异路
内侧：至郑港大道
外侧：至规划路

东环
月异路-兴达路（北四环东延）
内侧：至郑港大道
外侧：至京港澳高速辅道

北环
沿黄生态带
北四环、绿源路、S314以北

郑州市环城高速公路生态隔离廊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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